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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县溶溪镇回星村三角组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内审意见 
 

公司组织对《秀山县溶溪镇回星村三角组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进行了内部审阅，意见如下： 
1．矿业权概况：该采矿权位于重庆市秀山县溶溪镇回星村境内，

面积：0.076km²，开采标高：+892m～+785m，开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用

灰岩。 
2．评估工作：该评估任务由矿业权评估师担任项目负责人并组成

评估项目组开展了现场调查工作。现场调查中对已收集资料进行了核

实，并收集了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等资料。2025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4 月 8 日，对秀山县溶溪镇回星村三角组灰岩矿的采矿权价值进行了评

定估算，完成了评估报告初稿。 
3．评估资料：评估引用主要基础资料为重庆武金勘察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编制的《秀山县溶溪镇回星村三角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

让技术报告》。 
4．评估方法：根据《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

2023）规定，结合本次评估目的和采矿权的具体特点，采用收入权益法

和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进行了评估。 
5．评估参数： 
（1）收入权益法参数：至评估基准日，划定的矿区范围内保有建

筑石料用灰岩资源量共计 671.30 万吨，其中控制资源量 243.00 万吨，

推断资源量 428.30 万吨；评估利用的资源量 671.30 万吨，开采回采率

95%，可采储量 584.35 万吨；设计生产规模 51.00 万吨/年（原矿），矿

山服务年限 11.50 年；产品方案：建筑用碎石、机制砂；综合不含税销

售价格为 29.30 元/吨，年销售收入 1494.30 万元；折现率为 8%；采矿

权权益系数 11.80%。 
（2）基准价因素调整法参数：至评估基准日，划定的矿区范围内

保有建筑石料用灰岩资源量共计 671.30 万吨（控制资源量 243.00 万吨，

推断资源量 428.30 万吨）；重庆市渝东南石灰岩（建筑石料用）采矿权

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2.00 元/吨；资源储量调整系数（q）：0.96；矿石

质量调整系数（s）：1.05；开采方式调整系数（u）：1.05；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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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评估机构：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人：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评估对象：秀山县溶溪镇回星村三角组灰岩矿采矿权。 
评估范围：根据《采矿权评估委托书》，矿区范围由 7 个拐点圈定，

矿区面积：0.076km²，开采标高：+892m～+785m，开采矿种为建筑石

料用灰岩，露天开采，设计生产规模 51.00 万吨/年（原矿）。 
评估目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拟出让秀山县

溶溪镇回星村三角组灰岩矿采矿权（新设），根据相关规定，需对该采矿

权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评估委托人确定采矿权出让收益底价提供参

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5 年 3 月 31 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基准价因素调整法。 
评估主要参数： 

收入权益法：至评估基准日，划定的矿区范围内保有建筑石料用灰

岩控制资源量共计 671.30 万吨，其中控制资源量 243.00 万吨，推断资

源量 428.30 万吨，评估利用的资源量 671.30 万吨，开采回采率 95%，

可采储量 584.35 万吨；设计生产规模 51.00 万吨/年（原矿），矿山服务

年限 11.50 年，评估计算年限 11.50 年；产品方案：建筑用碎石、机制

砂；产品综合不含税销售价格分为 29.30 元/吨，年销售收入 1494.30 万

元；折现率为 8%；采矿权权益系数 11.80%。 
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至评估基准日，划定的矿区范围内保有建筑石

料用灰岩控制资源量共计 671.30 万吨（控制资源量 243.00 万吨，推断

资源量 428.30 万吨）；重庆市渝东南石灰岩（建筑石料用）采矿权出让

收益市场基准价 2.00 元/吨；资源储量调整系数（q）：0.96；矿石质量

调整系数（s）：1.05；开采方式调整系数（u）：1.05；产品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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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受秀山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委托，对“秀山县溶溪镇回星村三

角组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公司接受委托之后，根据国

家有关采矿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按照公认的

评估方法，遵循《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 11000—2008）、《重

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等规定的评估程序，对

该矿进行了尽职调查、收集资料和评定估算，对该采矿权在 2025 年 3

月 31 日所表现的价值作了公允反映。现将采矿权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

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    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金渝大道 89 号 10 幢 1-8-2；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渝大道 89 号线外城市花园 10 幢 8 楼； 

法定代表人：李正明；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8]001 号。 

2．评估委托人 

评估委托方：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3．采矿权（申请）人 

该评估对象还未进行出让相关工作，暂无确定的采矿权人。 

4．评估目的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拟出让秀山县溶溪镇回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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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三角组灰岩矿采矿权（新设），根据相关规定，需对该采矿权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即是为评估委托人确定采矿权出让收益底价提供参考意见。 

5．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为秀山县溶溪镇回星村三角组灰岩矿采矿权。 

6．评估范围 

（1）矿区范围 

本次评估范围为《秀山县溶溪镇回星村三角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

权出让技术报告》及《采矿权评估委托书》确定的矿区范围，开采矿种：

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51.00 万吨/年；矿区

面积：0.076km²；矿区范围由 7 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由+892m～+785m

标高。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详见表 6-1。 

表 6-1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2000 国家大地坐标） 

序号 X 坐标 Y 坐标 序号 X 坐标 Y 坐标 
1    5    
2    6   
3  7   
4      

面积：0.076km²；矿种：建筑石料用灰岩；生产规模 51.00 万吨/年（原矿）；开

采深度：由+892m～+785m 标高。 
评估范围即为上述委托的矿区范围，与《秀山县溶溪镇回星村三角

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重庆武金勘察有限公司，2025

年 3 月）矿区范围一致。 

（2）资源量 

据重庆武金勘察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编制的《秀山县溶溪镇回星

村三角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截

至 2025 年 3 月 14 日，矿山批准的矿区范围内保有建筑石料用灰岩控制

+推断资源量 671.30 万吨，其中控制资源量 243.00 万吨，推断资源量

428.30 万吨，资源量估算范围与划定的矿区范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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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矿业权历史沿革、评估及有偿处置情况 

7.1 采矿权历史沿革及矿业权关系 

（1）采矿权出让计划范围 

2024年3月27日，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印发了《重庆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关于同意秀山县溶溪镇回星村三角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

矿权出让项目计划的函》（渝规资函〔2025〕273号），根据出让计划：

该采矿权出让范围由7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0.094km²，开采标高+892～

+785m，开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设计生产规模51万吨/年，出让

范围拐点坐标，详见表6-2。 

表 6-2 采矿权出让计划范围拐点坐标 

拐点

编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 拐点

编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 

X Y X Y 
1  5 
2  6 
3 7  
4    

拟设矿区面积：0.094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地表至+785m；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开采矿种：建筑石料用灰岩；设计生产规模：51 万吨/年。 
 

（2）划定的矿区范围 

据重庆武金勘察有限公司2025年3月编制的《秀山县溶溪镇回星村

三角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拟出

让范围南东侧系大面积二叠系中统栖霞组地层，该层位不适宜做建筑石

料用灰岩，故根据勘查结果，对拟划定矿区范围缩小调整，由于拟划定

矿区南东侧系顺层顺向坡，为了不造成建筑石料用灰岩资源浪费，做到

应采尽采，圈定矿区范围时，故将南东侧终了边坡留设在二叠系中统栖

霞组地层中，剥离下的废石后期用于采坑回填，缩小调整后拟划定矿区

范围为表6-1。出让计划范围与划定矿区范围叠合图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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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出让计划范围与本次拟划定矿区范围叠合图 

（2）相邻关系 

拟设采矿权矿区范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符合地方矿产资源总体规

划，不在永久基本农田、国家公益林、生态红线、禁采区、自然保护区

范围、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不在长江可视范围内，不在高速路和铁路

可视范围内。 

7.2 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评估史 

该项目为新设采矿权，未进行过采矿权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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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矿业权有偿处置情况 

该项目为新设采矿权，未进行过矿业权有偿处置。 

8．评估基准日 

根据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的《采矿权评估

委托书》，本评估项目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25 年 3 月 31 日。 

评估报告中的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评估基准日的客观有效标

准。 

9．评估原则 

（1）遵守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的工作原则； 

（2）遵守预期收益、替代、效用和贡献原则； 

（3）遵循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互依存原则； 

（4）尊重地质规律及资源经济规律原则； 

（5）遵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和会计准则原则。 

10．评估依据 

10.1 法律法规和规范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 年 8 月 27 日修正后颁

布）； 

（2）《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6 号）；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41 号，根据

2014 年 7 月 29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4）《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

号）； 

（5）《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

发〔2017〕29 号）； 

（6）《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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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办法〉的通知》（财综〔2023〕10 号）； 

（7）《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中国矿业权评估

师协会； 

（8）《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2008

年 8 月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 

（9）《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二）》（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

著，2010 年 11 月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 

（10）《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 

（11）《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 

（12）《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20）； 

（13）《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用石料类》（DZT 0341—2020）； 

（14）《关于转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渝财建〔2017〕584 号）； 

（15）《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我市主要矿产资源合理

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19〕22 号）； 

（16）《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开采申

请审批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19〕30 号）； 

（17）《重庆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贯彻实施自然资源部推

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的意见〉的通知》（渝规

资规范〔2020〕6 号）； 

（18）《重庆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2020 年 8 月 1 日第五届重庆

市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19）《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收

益市场基准价（2023 年版）〉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3〕3 号）； 

（20）《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TD/T 1061—2021）； 

（21）《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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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 

（1）《采矿权评估委托书》； 

（2）《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同意秀山县溶溪镇回星村三

角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项目计划的函》（渝规资函〔2025〕

273 号）；  

（3）秀山县溶溪镇回星村三角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

术报告》（重庆武金勘察有限公司，2025 年 3 月）； 

（4）《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专家组评审意见书》； 

（5）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资料。 

11．评估区勘查、开发概况 

11.1 矿区位置和交通、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1）位置和交通 

矿区范围位于秀山县城北西 285°方位直距约 10km 处，距秀山县

城运距约 18km，行政区划隶属秀山县溶溪镇回星村管辖。拟划定矿区

中心 2000 国家大地坐标：X=3151570.69，Y=36588566.28。 

拟设矿区有乡村公路 1.5km 接 X077 县道，经 X077 县道向南东至

秀山县城运距约 16.5km，交通较方便（见图 11-1 矿山交通位置图），

拟划定矿区范围不在高速路、国道可视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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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矿山交通位置图 

（2）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1）地形地貌 

矿区属低山地貌，图幅内地形由多个独立山包构成，区内地势西高

东低，最高点位于拟设矿区东部山包顶，海拔+890.0m，最低处位于图

幅内南东侧，海拔+592.9m，最大相对高差约297.1m。自然地形西部较

缓，坡角10～25°，东部地形较陡，坡角约30-50°，局部呈陡崖，图

幅内地表冲沟不发育。拟设矿区内呈东高西低，最高点位于中部山包，

海拔+890.0m，最低处位于东侧，海拔+785m，相对高差105m，地形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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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般在10-25°，局部存在陡坎。 

2）气象 

本内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具有冬暖夏热、降水丰

沛、空气湿润的特征，常有春旱、伏旱与秋绵雨、寒潮、大风、暴雨、

冰雹极端气候出现。据秀山县气象局资料：最大年降雨量1350.3mm

（1981年），最小年降雨量783.2mm（1990年），多年平均降雨量

1199.4mm，降雨集中在每年的4～7月，降雨量约占全年降雨量的65%，

多年平均最大日降雨量100mm，最大日降雨量178.3mm（1971年6月1

日）。多年平均气温16.0℃；极端最低气温-10.5℃（1977年1月29日），

极端最高气温40.0℃，（1977年8月26日），年无霜期260～270天。平均

相对湿度81%，绝对湿度17.6毫巴，多为偏北风，年平均风速1.9m/s，年

最大瞬时风速达20m/s。 

3）水文 

矿区属梅江河水系流域，矿区内无常年地表水体，冲沟也不发育。

为碳酸盐岩分布区，为岩溶溶蚀地貌，地表未发现泉眼。矿区内无常年

性地表水体，无冲沟，大气降水以面流形式向四周低处排出矿区。拟划

定矿区最低标高（+785m）高于附近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400m）。 

4）经济概况 

秀山县幅员面积2462平方公里，辖27个乡镇、街道。秀山县常住人

口为50.12万人（户籍人口65万人）。以土家族、苗族为主，另有瑶族、

侗族、白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共18个民族；秀山位于武陵山脉中段、

四川盆地东南缘的外侧，为渝东南门户。东和东北与湖南省花垣、龙山、

保靖县毗邻，南和东南、西南与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相连，北和西北

与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接壤，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平坝、丘陵、山地

地貌各占三分之一，县名来自“高秀山”。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盛

产粮油、中药材、茶叶、油茶、水果；主产水稻、玉米、红薯、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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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花生、烤烟、蚕桑、茶叶等粮经作物，是国家级商品粮基地，有

较丰富的林业、水电、光热资源。畜禽主要有猪、牛、鹅、兔、鸡、鸭

等。矿产资源丰富，有汞、锌、锑、重晶石、石棉、锰、煤、硫铁矿、

石灰岩、白云岩、石英砂岩、滑石、钼钒矿、磷矿等矿产。其中汞、锰、

煤、石灰岩已经广泛开发利用。此外，尚有化工、机械加工企业多家，

工业尚且发达。2024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1%、达到430亿元，

全县进出口总额超过4亿元，增速超过50%。 

拟划定矿区位于秀山县溶溪镇北西，溶溪镇农业以种植业、养殖业

为主，全镇粮食以产水稻、玉米、红苕、洋芋、大豆为主。经济作物以

产油菜、花生、烤烟为主。经济林以油桐、乌桕、生漆为主。木材林以

松、杉为主。养殖业以生猪为主，牛羊次之，现在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

建设，辖区内石灰石资源丰富，镇内除秀山县溶溪镇回星村吊井组建筑

石料用灰岩矿外，无其他采石场，为了满足秀山县溶溪镇及周边（溶溪

镇与相邻的膏田镇、溪口镇辖区内无碎石场）乡镇建设及服务乡村振兴

战略需求，故在溶溪镇回星村处新设置一采矿权，乡镇建设对建筑石料

需求量大，且离秀山县城近，还可直接销往秀山县城，新建采石场销售

前景较为可观。 

11.2 矿区地质工作概况 

本区有关地质工作主要有： 

（1）1987-1990年原四川省地质矿产局川东南地质大队七分队开展

了1：5万秀山县幅区调图（H-49-122-D），为本次工作地层划分及矿层

追索起到了重大作用。 

（2）2016年12月，重庆市地质调查院编制提交了《重庆市区域地质

志》，提高了区域地质研究程度和认识水平。 

（3）2021年12月，重庆六零七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编制提交的《重

庆市秀山县地质灾害详细调查与风险评价报告》，对矿区的地质灾害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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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程度进行了分区。 

（4）2025年1月，重庆武金勘察有限公司编制提交了《秀山县溶溪

镇回星村三角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评价报告》，该项目完成了1:2000

地形图测量、地质测量和专项水、工、环地质调查0.74km2，实测1:1000

地质剖面580.53m，探槽5条，探槽工程70m3，钻探工程366.7m/4孔，取

样一般岩矿分析18件、多元素分析样品3件、小体重/吸水率20件、抗压

强度测试33件（11组）、岩矿鉴定6件、压碎指标、坚固性、碱集料反

应3件、钻孔编录366.7m、探槽编录227.78m；截至2024年11月26日，估

算区内建筑石料用灰岩控制+推断资源量671.3万吨，其中可利用资源量

615.2万吨，边坡资源量56.2万吨；按资源量类型划分，其中控制资源量

243.0万吨，推断资源量428.3万吨，控制资源量占总量的36.2%。其估算

参数选取依据充分，估算方法正确，估算结果可靠。按综合回采率95%，

矿山可信储量为584.3万吨，按设计生产规模为51万吨/年计，则矿山的

服务年限约11.5年。估算矿山剥采比0.08：1符合工业指标要求。 

（5）2025年3月，重庆武金勘察有限公司编制提交了《秀山县溶溪

镇回星村三角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报告估算截

至2025年3月14日，矿区范围内占用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石控制+推断资源

量671.30万吨，其中可利用资源量615.20万吨，边坡资源量56.20万吨；

按资源量类型划分，其中控制资源量243.00万吨，推断资源量428.30万

吨。该报告于2025年3月20日经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并出具了《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专家组评审意见

书》。 

11.3 矿区地质概况 

11.3.1 地层 

矿区范围内及附近出露地层为第四系坡残积物（Q4）、二叠系上统

长兴组（P3c）、吴家坪组（P3w），二叠系中统茅口组（P2m）、栖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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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P2q）、梁山组（P2l），志留系中统迴星哨组（S2hx），岩性特征

描述如下： 

①第四系坡残积物（Q4） 

主要为黄褐色、黄色、棕褐色粘土、粉砂质粘土等，夹少量碎石颗

粒，经钻探工程揭露及地调断面调查，厚 2.0～5.0m，平均厚度 3.5m。

与下伏基岩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矿区第四系残坡积物覆盖范围分布广泛，矿区范围内覆盖面积约

81%。 

②二叠系上统长兴组（P3c） 

浅灰至灰色，中至厚层状块状微晶生物屑灰岩，夹少量钙质页岩或

粘土岩、燧石结核灰岩、白云质灰岩，下部赋存有两层数厘米的层纹状

有机质生物屑微晶灰岩。地层厚 78-96m。该地层出露于矿区北西侧，

未在矿区内出露，与下伏地层呈整合接触。 

③二叠系上统吴家坪组（P3w） 

上部为灰色中厚层状灰岩、含燧石灰岩不等厚互层产出。下部为黑

色炭质页岩、铝土质页岩夹似层状或透镜状黄铁矿及煤层；底部为杂色

粘土、铝土质页岩；地层厚 45-83m。该地层出露于拟划定矿区北西侧，

未在矿区内出露，与下伏地层呈假整合接触。 

④二叠系中统茅口组（P2m） 

灰色、青灰色、灰黑色，泥晶结构，中-厚层状、块状构造，生物

碎屑泥晶灰岩、微晶灰岩、含生物碎屑泥晶灰岩，夹少许云灰岩、白云

岩及硅质碎石结核，实测地层厚 146.15m。出露于矿区中部至北西，与

下伏地层呈整合接触。 

⑤二叠系中统栖霞组（P2q） 

顶部为灰黑色中厚层状疙瘩状生物屑微晶灰岩、泥灰岩，因含有机

质条带而西显疙瘩状构造，作为与上覆地层分层标志；中部为浅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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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薄至厚层状有机质生物碎屑微晶灰岩、沥青质灰岩、泥质灰岩，

含有机质条带、少量硅质团块；下部为灰至深灰色中至厚层状微晶疙瘩

状生物碎屑灰岩，夹薄层滑石岩。实测地层厚约 162.53m，该段出露于

矿区内南东侧，地表风化严重，由于含泥质重，抗压强度低，经临近矿

山开展证实，开采后多成粉末状，不适宜加工建筑用碎石。与下伏地层

呈整合接触。 

⑥二叠系中统梁山组（P2l） 

主要岩性为深灰～灰黑色砂质页岩，含炭质页岩夹煤屑或煤线。与

下伏地层平行不整合接触，地层厚 7.95m。分布于矿区南东侧外。与下

伏地层呈假整合接触。 

⑦志留系中统迴星哨组（S2hx） 

灰色薄至中厚层状细粒长石石英砂岩，浅黄色、黄色薄至中厚层状

长石砂岩，夹浅黄色水云母质粉砂岩，地层厚＞39.42m。 

11.3.2 构造 

矿区位于平阳盖向斜南东翼，详见图 11-2，岩层呈单斜产出，倾向

317～323°，平均 320°，倾角 42～48°，一般为 44°。矿区发育两组

裂隙，I 组产状 190°∠80°，裂面平直，偶见擦痕，呈方解石充填或

无充填，裂隙宽 0.5～5cm，间距 5～8m，延伸长 2～5m，呈闭合～微张

状；Ⅱ组产状 250°∠82°，间距 1～3m，延伸长度 2～3m，呈方解石

充填或无充填，呈闭合～微张状。 

矿区范围内未见断层，地质构造简单。 

11.3.3 矿层特征 

（1）矿体形态、规模、分布及产状 

矿区内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体赋矿地层是二叠系中统茅口组（P2m）：

岩性为灰色、青灰色、灰黑色，泥晶结构、微晶结构，块状构造，生物

碎屑泥晶灰岩、微晶灰岩、含生物碎屑泥晶灰岩，夹少许云灰岩及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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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实测矿层厚 146.15m。区内矿层出露厚，矿层底板出露于矿区南东

侧，经钻探工程证实，矿层底板为栖霞组（P2q）：灰黑色中厚层状疙

瘩状生物屑微晶灰岩、泥灰岩，含有机质条带。 

矿体呈中-厚层状产出，走向延伸稳定，矿区内走向长约 310m，以

矿区中部山脊为界呈北东-南西向出露于矿区北西侧，出露宽约 260m，

矿层倾向 317～323°，平均 320°，倾角 42～48°，一般为 44°，出露厚度

146.15m。矿层分布连续、稳定，沿走向、倾向变化小，厚度变化不大，

矿层分布较稳定。 

（2）矿层顶、底板 

顶板：矿层直接顶板为二叠系上统吴家坪组（P3w）：黄色，薄层

状页岩，含浅黄色鲕状高岭石粘土岩。矿区范围内未出露。 

底板：为二叠系中统栖霞组（P2q），主要岩性为灰黑色中厚层状

疙瘩状生物屑微晶灰岩、泥灰岩，含有机质条带。饱和抗压值

27.1-27.4MPa，平均 27.2MPa，不能满足作为矿层的指标要求。 

（3）夹石 

矿区内未发现有夹石出露。 

（4）岩溶率 

矿区岩溶率为 7.45%。 

（5）覆盖层 

第四系土层：主要分布于矿区山坡、沟谷等人类工程活动地带，岩

性主要为黄褐色、黄色、棕褐色粘土、粉砂质粘土等，夹少量碎石颗粒，

厚 2.0～5.0m，平均厚 3.5m。资源量估算时予以扣除。 

11.3.4 矿石质量 

（1）矿石矿物成分 

岩石主要由方解石、少量的生物碎屑、白云石、泥质物、石英和金

属矿物等组成。泥微晶方解石发生了弱的重结晶，颗粒间界限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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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体构成岩石的主体；生物碎屑含量较少，杂乱不均匀分布。 

方解石：泥晶状，粒度小于 0.004mm，颗粒间界限模糊不清，方解

石集合体构成岩石的主体，局部方解石发生了弱的重结晶，少量后期方

解石脉沿岩石裂隙呈脉状充填，脉宽在 0.10mm 以下，方解石重结晶较

为显著，粒度较大。灰岩中含量约 90%。 

白云石：呈菱形的自形晶，粒度比较均匀，大多 0.01-0.06mm，含

量较少，杂乱不均匀分布杂方解石粒间，局部较为集中。灰岩中含量约

2%。 

生物碎屑：镜下呈圆状、弧形碎片状等形态，大小约 0.10-0.75mm，

形态不完整，内由亮晶方解石充填，后期重结晶作用较强。灰岩中含量

约 3%。 

泥质物：主要矿物成分为粘土矿物，呈隐晶质、泥晶质，粒度小于

0.01mm，弱的次生绢云母化、绿泥石化，不均匀分布在岩石中。灰岩

中含量约 4%。 

石英：他形粒状，粒度在 0.01-0.10mm，含量较少，杂乱分布。灰

岩中含量约 1%。 

绢云母：微量，鳞片状集合体，集合体在 0.01-0.05mm，杂乱分布

在方解石粒间。灰岩中微含量。 

金属矿物：他形粒状，粒度 0.01-0.08mm，大多被氧化显红褐色，

多沿岩石的裂隙分布。灰岩中微含量。 

（2）矿石结构构造 

二叠系中统茅口组（P2m）：呈灰色、青灰色、灰黑色，泥晶结构、

微晶结构，块状构造，生物碎屑泥晶灰岩、微晶灰岩、含生物碎屑泥晶

灰岩，方解石脉较发育。 

（3）矿石化学成分 

矿层化分数据 CaO 含量 48.15～55.31%，平均 53.71%；MgO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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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6.32%，平均 1.68%；SiO2含量 0.27～1.63%，平均 0.74%；Na2O

含量 0.003～0.028%，平均 0.015%；K2O 含量 0.001～0.1%，平均 0.025%；

Al2O3含量 0.041～0.17%，平均 0.09%；Fe2O3含量 0.036～0.062%，平

均 0.04%；P2O5含量 0.02～0.021%，平均 0.02%；TiO2含量 0.003～0.01%，

平均 0.005%；Cl-含量 0.003%；LOSS 含量 43.01～43.52%，平均 43.26%；

SO3含量 0.028～0.327%，平均 0.087%。 

根据测试结果，矿山硫酸盐及硫化物含量 SO3≤0.5，符合建筑石料

类规范要求，达到Ⅰ类标准。 

（4）矿石物理性能 

矿石属硬质岩，具强度高、稳定性能好、裂隙较发育等特点。矿石

饱和抗压强度值为 37.9～83.2MPa，平均值为 54.7Mpa，远远大于建筑

石料用灰岩一般要求的 30MPa 的要求，符合《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

用石料类》（DZ/T 0341-2020）中沉积岩饱和抗压≥30MPa 的要求。矿

石饱和直剪峰值强度 c（MPa）值为 6.4-13.1MPa，平均值为 9.6Mpa，

矿体密度 2.69～2.72g/cm3，平均值为 2.70g/cm3，吸水率 0.85-1.04%，

平均值为 0.97%，平均吸水率符合规范《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用石

料类》（DZ/T 0341-2020）≤1%Ⅰ类要求。 

IRa值含量 0-0.4，平均值为 0.2；Ir值含量 0-0.2，平均值为 0.1；详

见表 115，测试结果符合《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6566-2010）

建筑主体材料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满足 IRa≤1.0 和 Ir≤1.0；检测压碎指标、

坚固性和碱活性，其出具的检测结果压碎指标为 9%，坚固性为 3%，碱

活性为 0.08%，检测报告详见附件，所检参数均符合《建设用卵石、碎

石》GB/T14685-2022 标准中碎石的技术要求，对比《建设用卵石、碎

石》GB/T14685-2022 技术要求，压碎指标≤10%，符合Ⅰ类要求，坚固

性≤5%，符合Ⅰ类要求。 

综上所述，矿区内灰岩可用于加工建筑石料，质量符合要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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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料用灰岩矿，岩性组合相对单一，灰色、青灰色、灰黑色，泥晶结构、

微晶结构，块状构造，生物碎屑泥晶灰岩、微晶灰岩、生物碎屑泥晶灰

岩，缝合线构造较发育，裂隙较发育，局部充填方解石脉，偶夹灰色泥

质灰岩及白云质灰岩，岩体局部发育溶孔，局部地段岩溶较发育。矿石

工业类型均可作为Ⅰ类建筑石料用灰岩。 

（5）矿石类型和品级 

矿区内二叠系中统茅口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的饱和抗压强度均大

于 30Mpa，满足关于建筑石料的一般工业指标要求。 

11.3.5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1）水文地质条件 

区内无泉眼、河流等地表水体，地表水自然排世入周边冲沟，矿区

及周边未见泉、井出露。 

综上所述，矿区水文地质条件为简单。 

（2）工程地质条件 

矿山开采建筑石料用灰岩出露地表，岩质坚硬，物理力学强度较高，

抗风化能力较强，稳定性好。 

综上所述，矿区工程地质条件属简单。 

（3）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内未见滑坡、泥石流、崩塌、地面变形等不良地质现象，今后

区内主要人类工程活动为采矿活动，采矿造成一定的大气、水、噪声污

染，矿山今后开采需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采矿活动结束后，生态环境

易于修复，矿山环境地质条件良好。 

综上所述，矿区环境地质条件较简单。 

11.3.6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 

评估对象为新设采矿权，尚未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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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评估实施过程 

本项目评估自 2024 年 12 月 5 日至 2025 年 4 月 18 日，共分为以下

六个阶段： 

（1）接受委托阶段：2024 年 12 月 5 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经公开选择我公司作为承担本项目的评估机构；2024 年

12 月 16 日，与我公司签订了《秀山县榕溪镇回星村三角组建筑石料用

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技术服务合同书》，并出具《采矿权评估委托书》

明确了此次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2）评估准备阶段：根据采矿权的特点，我公司组建了评估项目组，

并拟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 

（3）资料收集和尽职调查阶段：2025 年 3 月，评估组收集了该采

矿权资料，并对当地市场进行相应调查和现场查勘工作，了解该采矿权

设立情况，收集、核对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地质勘查、技术和经济参数

等相关资料、数据和图件等。 

（4）评定估算阶段：2025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8 日，对收集的资料

进行整理、分析，制定评估方案，确定评估方法，选取评估参数，对秀

山县溶溪镇回星村三角组灰岩矿的采矿权价值进行了评定估算，并完成

评估报告初稿。 

（5）报告评审阶段：2025 年 4 月 9 日，对评估报告初稿进行了公

司内部审核，对审核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出具采矿权评估报告送审

稿并送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进行评审。 

（6）提交报告阶段：2025 年 4 月 9 日～4 月 18 日，该评估报告于

2025 年 4 月 17 日经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

进行评审后，评估项目组根据评审专家意见对报告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2025 年 4 月 18 日出具正式的采矿权评估报告提交给评估委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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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评估方法 

13.1 评估方法的选取 

根据《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截至 2025 年 3 月 14 日，矿山共占

用控制+推断资源量 671.30 万吨，储量规模为小型；矿山设计生产规模

为 51.00 万吨/年（原矿），为中型。 

根据《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采矿权

评估方法有折现现金流量法、收入权益法、基准价因素调整法等 3 种方

法；同一评估项目宜采用两种及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差值

不超过 30%，并取高值形成评估结论。因方法适用性等原因，只能采用

一种方法评估时，评估报告应披露理由。针对本项目适用的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分析如下： 

（1）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对象为拟新设采矿权，无评估所需的

相关财务、经济指标，虽编制有《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但其中固定

资产投资、生产成本均为总数，无详细分项，无法满足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需要。因此，本项目不适合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 

（2）收入权益法：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

《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收入权益法限于

不具备折现现金流量法使用前提的下列情形：矿产资源储量规模为小型

的采矿权评估；生产规模为小型的采矿权评估；矿山服务年限小于 10

年（含 10 年）的大中型采矿权评估；赋存稳定矿床达普查程度的小型

探矿权评估；矿产资源储量规模为小型的详查和勘探阶段探矿权。评估

对象储量规模为小型，且不具备折现现金流量法使用前提条件；因此，

本项目具备采用收入权益法评估的条件。 

（3）基准价因素调整法：重庆市最新的石灰岩（建筑用）矿业权

出让基准价于 2023 年制定，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以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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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2023 年版）〉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3〕3 号）印发实施；《重

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明确了基准价因素调整

法的基本原理、评估模型、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操作步骤、注意事项

等，制定并细化了各因素调整系数的取值原则和参考范围、确定方法等。

因此，本项目具备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的条件。 

综上，根据《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 00001—2008）》、

《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 12100—2008）》以及《重庆市矿业

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等的规定，结合本次评估目的和

采矿权的具体特点，确定采用收入权益法和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进行评

估，取高值形成评估结论。 

13.2 评估模型 

（1）收入权益法评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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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n

t t
t

P SI K
i

 
  

  

 
 

其中：P—采矿权评估价值； 

SIt—年销售收入； 

K—采矿权权益系数；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2）固体矿产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模型 

P＝Pj×q×s×u×p×λ×z 

式中： 

P——评估对象的采矿权单位评估价值； 

Pj——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q——资源量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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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矿石质量调整系数； 

u——开采方式调整系数； 

p——产品价格调整系数； 

λ——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 

z——区位条件调整系数。 

14．评估参数 

14.1 引用资料评述 

本项目评估依据的《秀山县溶溪镇回星村三角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简称《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是由重庆武金

勘察有限公司2025年3月编制，报告估算截至2025年3月14日，矿山划定

的矿区范围内占用建筑石料用灰岩控制+推断资源量671.30万吨。该报

告经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以《采矿权出让

技术报告专家组评审意见书》评审通过。 

因此，《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作为本次评估依据。 

14.2 收入权益法评估参数 

14.2.1 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量 

因评估对象为新设采矿权，未进行开采，故本次评估基准日与《采

矿权出让技术报告》估算的资源量完全一致，则矿区范围内保有建筑石

料用灰岩控制资源量为 671.30 万吨，其中控制资源量 243.00 万吨，推

断资源量 428.30 万吨。 

14.2.2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 30300-2010） 

和《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评估利用资源 量

＝∑（参与评估的资源量×相应类型可信度系数）  

矿业权评估按下列原则确定评估利用资源量：  

（1）探明资源量、控制资源量可直接作为评估利用资源量（可信度



秀山县溶溪镇回星村三角组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正文 

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22 — 

系数取 1.0）。 

 （2）推断资源量可参考矿业权出让技术报告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确定可信度系数；矿业权出让技术报告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确定的 

可信度系数明显不符合设计规范规定的，可信度系数在 0.5～0.8 范围内

取 值。可信度系数确定的因素，一般包括矿种、矿床（矿体）地质工作

程度、 矿床勘查类型、推断的资源量与其周边探明的或控制的资源量关

系等。简单勘查或调查即可达到矿山建设和开采要求的无风险的地表出露

矿产（如建筑材料类矿产等），估算的推断资源量可作为评估利用资源量，

可信度系数取 1.0。 

（3）潜在矿产资源不参与计算。 

《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对推断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值为 1.0。因此，

本次评估参考《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推断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 1.0。 

综上，本次评估利用资源量为 671.30 万吨。 

详见附表 3。 

14.2.3 开采方式 

根据《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设计矿山采用露天开采。 

14.2.4 产品方案 

根据《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和类似矿山，矿山最终产品为建筑用

碎石、机制砂。 

因此，本次评估确定产品方案为建筑用碎石、机制砂。 

14.2.5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1）设计损失量 

根据《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估算的边坡资源为 56.20 万吨，该

资源为保证矿山生产安全而留设，为矿山设计损失。 

故本次评估矿山设计损失量为 56.20 万吨。 

（2）开采回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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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矿山开采回采率为 95%，设计所用

回采率符合《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我市主要矿产资源合理

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19〕22 号）要

求（露天开采的石灰岩矿开采回采率不低于 90%）。故，本次评估开采

回采率取 95%。 

（3）可采储量 

根据《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的规定，

可采储量计算式如下：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量－设计损失量）×开采回采率 

＝（671.30－56.20）×95% 

＝584.35（万吨） 

综上，矿山可采储量为 584.35 万吨。 

可采储量计算过程见附表 3。 

14.2.6 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 

（1）生产规模 

本次评估矿山为新设矿山，根据《采矿权评估委托书》，矿山生产

规模为 51.00 万吨/年（原矿）。 

本次评估确定矿山生产规模为 51.00 万吨/年（原矿）。 

（2）服务年限 

矿山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A
QT =

 
式中：T—矿山合理生产服务年限； 

Q—可采储量； 

A—矿山生产规模。 

将有关参数代入上述公式得本次评估矿山正常服务年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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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84.35÷51.00=11.50（年） 

根据上式计算的矿山服务年限为 11.50 年。根据《重庆市矿业权评

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的规定：“收入权益法评估不考虑后

续勘查期、建设期，不考虑试产期，直接按达产规模计算”。故本次确

定评估计算年限为 11.50 年，即自 2025 年 4 月至 2036 年 9 月为正常生

产期。 

14.2.7 销售收入估算 

（1）计算公式 

年销售收入＝年产品产量×产品销售价格 

（2）产品产量 

评估确定的矿山生产规模为 51.00 万吨/年（原矿）。 

（3）销售价格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和《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CMVS 30800-2008）及《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小于或等于 5 年的，产品销售价格按

评估基准日前 1～2 年历史实际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确定；评估计算的服

务年限大于 5 年、小于等于 10 年的，产品销售价格按评估基准日前 2～

3 年历史实际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确定；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大于 10 年

的，产品销售价格按评估基准日前 3～5 年历史实际价格的算术平均值

确定。 

评估矿山为新建矿山，矿山服务年限为 11.50 年，产品销售价格按

评估基准日前 3 年历史实际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确定。 

据重庆市矿产品交易信息网（www.cqkcpjy.com）（2022 年 3 月～

2025 年 2 月），重庆市渝东南建筑用灰岩碎石的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24.91~31.80 元/吨，平均约 28.56 元/吨；建筑用灰岩机制砂的不含税销

售价格为 25.61~35.61 元/吨，平均约 30.01 元/吨，详见表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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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渝东南灰岩产品不含税销售价格统计表（元/吨） 

时间 碎石 机制砂 时间 碎石 机制砂 

2022 年 3 月 31.41 34.26 2023 年 9 月 28.58 30.41 

2022 年 4 月 29.29 35.61 2023 年 10 月 29.29 30.16 

2022 年 5 月 29.52 32.92 2023 年 11 月 28.79 29.93 

2022 年 6 月 29.29 32.35 2023 年 12 月 27.34 28.51 

2022 年 7 月 28.1 33.77 2024 年 1 月 26.48 28.34 

2022 年 8 月 29.54 34.29 2024 年 2 月 28.52 29.86 

2022 年 9 月 27.57 33.22 2024 年 3 月 29.55 30.2 

2022 年 10 月 29.06 33.46 2024 年 4 月 28.53 28.72 

2022 年 11 月 31.8 35.19 2024 年 5 月 28.89 29.65 

2022 年 12 月 28.13 33.13 2024 年 6 月 30.85 32.86 

2023 年 1 月 26.87 31.27 2024 年 7 月 30.05 31.58 

2023 年 2 月 29.24 30.17 2024 年 8 月 28.53 30.41 

2023 年 3 月 27.74 30.24 2024 年 9 月 28.98 30.78 

2023 年 4 月 27.69 30.13 2024 年 10 月 27.69 29.96 

2023 年 5 月 27.81 30.34 2024 年 11 月 27.42 28.60 

2023 年 6 月 28.08 29.77 2024 年 12 月 28.02 28.9 

2023 年 7 月 28.08 31.27 2025 年 1 月 27.22 29.31 

2023 年 8 月 29.47 31.31 2025 年 2 月 24.91 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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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重庆市矿产品交易信息网（www.cqkcpjy.com）中各销售价格数

据为分月详细统计，其价格数据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次评估依据重庆

市矿产品交易信息网（www.cqkcpjy.com）中渝东南建筑石料用灰岩机

制砂、碎石在 2022 年 3 月～2025 年 2 月的不含税销售价格确定本次评

估矿山矿产品的销售价格，根据评估人员了解类似矿山销售碎石、机制

砂比例一般为 7:3，故本次确定矿产品综合销售价格为 29.30 元/吨

（=28.56 元/吨×70%+31.01 元/吨×30%）。 

（4）年销售收入 

正常年销售收入计算如下： 

年销售收入＝51.00×29.30 

＝1494.30（万元） 

销售收入估算详见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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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8 折现率 

折现率由无风险利率、风险报酬率组成。 

根据国土资源部 2006 年 10 月 26 日发布的 2006 年第 18 号《关于实

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矿业权评估的

折现率取值范围为 8%～10%。对矿业权出让评估和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矿

产地的矿业权转让评估，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

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评估折现

率取 9%。 

本次评估项目为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值 8%。 

14.2.9 采矿权权益系数 

评估对象本矿最终产品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属建筑材料矿产。据

《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石灰岩岩等其他

建筑材料矿产原矿产品的采矿权权益系数的取值范围为 9%～12%。评估

对象为采矿权，地质构造复杂程度为简单，矿体埋深浅，露天开采，矿

山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简单，环境地质条件简单，矿石加

工技术条件好。综上，本项目评估综合考虑采矿权权益系数宜取高值，

即采矿权权益系数取值为 11.80%。 

14.2.10 收入权益法采矿权评估结果 

根据收入权益法评估原理和评估模型，经选取合理的评估参数进行

评估估算，确定秀山县溶溪镇回星村三角组灰岩矿（至评估基准日保有

资源储量 671.30 万吨）采矿权评估结果为人民币 1,293.16 万元，大写：

壹仟贰佰玖拾叁万壹仟陆佰元整。 

详见附表 2。 

14.3 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参数 

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开采方式、产品方案

等参数同“14.2.1～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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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 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根据《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收益

市场基准价（2023 年版）〉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3〕3 号），重

庆市渝东南石灰岩（建筑石料用）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为 2.00

元/吨。 

14.3.2 采矿权基准价因素调整系数的确定 

根据《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固体矿

产采矿权评估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资源储量、矿石质量、开采方式、

产品销售价格、矿体赋存开发条件、区位条件等。 

（1）资源储量调整系数（q） 

资源储量调整系数（q）分为 4 个档，取值范围 0.90～1.20 之间，

具体取值要求参考下表确定。 

表 14-3     资源储量调整系数（q）取值表 

档次 评判标志 取值范围 

1 资源储量达到小型矿床规模标准上限的 1/2 以下 0.90～0.99 

2 资源储量达到小型矿床规模标准上限的 1/2 以上 1.00 

3 资源储量达到中型矿床规模标准 1.01～1.10 

4 资源储量达到或超过大型矿床规模标准 1.11～1.20 

据《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截至 2025 年 3 月 14 日，划定的矿区

范围内共占用资源量 671.30 万吨（按密度 2.70 吨/立方米，合 248.63 万

立方米），根据《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DZ/T 0400—2022），

资源储量规模为小型（资源储量＜1000 万立方米的建筑用石料属小型矿

床）。 

综上，评估对象的资源储量达到小型矿床规模标准上限的 1/2 以下，

本次评估资源储量调整系数取 1 档，赋值 0.96。 

（2）矿石质量调整系数（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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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质量调整系数（s）分为 3 个档，取值范围 0.90～1.10 之间，

具体取值要求参考下表确定。 

表 14-4     矿石质量调整系数（s）取值表 

档次 评判标志 取值范围 

1 矿石质量差，选矿或加工性能差 0.90～0.99 

2 矿石质量中等，选矿或加工性能中等 1.00 

3 矿石质量好，经可选性试验，选矿或加工性能好 1.01～1.10 

根据《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矿区内二叠系中统茅口组建筑石料

用灰岩矿的饱和抗压强度均大于 30Mpa，满足关于建筑石料的一般工业

指标要求。矿山硫酸盐及硫化物含量 SO3≤0.5，平均吸水率 0.97%，压

碎指标为 9%，坚固性为 3%，碱活性为 0.08%，可作为Ⅰ类建筑石料用

灰岩。 

综上，评估对象的矿石质量好，本评估矿石质量调整系数取 3 档，

赋值 1.05。 

（3）开采方式调整系数（u） 

开采方式调整系数（u）分为 3 个档，取值范围 0.90～1.10 之间，

具体取值要求参考下表确定。 

表 14-5     开采方式调整系数（u）取值表 

档次 评判标志 取值范围 

1 露天开采 1.01～1.10 

2 露天转地下开采 1.00 

3 地下开采 0.90～1.00 

据《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矿山地质构造简单，开采标高为

+892m～+785m，高于当地最低侵蚀面基准标高，宜采用露天开采方式。 

综上，评估对象的开采技术条件好，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本次评估

开采方式调整系数取 1 档，赋值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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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品销售价格调整系数（p） 

产品销售价格调整系数（p）按下列公式计算： 

p＝ps÷px 

式中：p——产品销售价格调整系数； 

ps——评估基准日当年产品平均销售价格； 

px——基准价当年产品平均销售价格。 

重庆市最新的石灰岩（建筑用）最新的矿业权出让基准价于 2023

年制定，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以《重庆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2023 年版）〉的

通知》（渝规资规范〔2023〕3 号）印发实施。重庆市建筑石料用灰岩

碎石、机制砂不含税综合销售价格为：2022 年 31.40 元/吨；2024 年 3

月至 2025 年 2 月 28.79 元/吨。 

综上，本项目评估价格因素调整系数取 0.92（=28.79÷31.40）。 

（5）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λ） 

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λ）分为 3 个档，取值范围 0.90～1.10

之间，具体取值要求参考下表确定。 

表 14-6    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λ）取值表 

档次 评判标志 取值范围 

1 矿体埋藏深，水工环地质条件复杂（Ⅲ类） 0.90～0.99 

2 矿体埋藏中深，水工环地质条件中等（Ⅱ类） 1.00 

3 矿体埋藏浅，水工环地质条件简单（Ⅰ类） 1.01～1.10 

矿区属低山地貌，图幅内地形由多个独立山包构成，区内地势西高

东低，最高点位于拟设矿区东部山包顶，海拔+890.0m，最低处位于图

幅内南东侧，海拔+592.9m，最大相对高差约 297.1m。自然地形西部较

缓，坡角 10～25°，东部地形较陡，坡角约 30-50°，局部呈陡崖，图

幅内地表冲沟不发育。矿山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简单，环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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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条件简单。 

综上，本次评估开采方式调整系数取 3 档，赋值 1.02。 

（6）区位条件调整系数（z） 

区位条件调整系数（z）分为 3 个档，取值范围 0.80～1.20 之间，

具体取值要求参考下表确定。 

表 14-7     区位调整因素（z）取值表 

档次 评判标志 取值范围 

1 区位条件差（交通条件差、自然环境差，基础设施条

件差，地理位置偏远，开发前景差） 0.80～0.99 

2 区位条件中等（交通条件一般、自然环境一般，基础

设施条件一般，地理位置一般，开发前景一般） 
1.00 

3 区位条件好（交通条件好、自然环境好，基础设施条

件好，地理位置优越，开发前景好） 1.01～1.20 

矿区范围位于秀山县城北西 285°方位直距约 10km 处，距秀山县

城运距约 18km。矿区有乡村公路 1.5km 接 X077 县道，经 X077 县道向

南东至秀山县城运距约 16.5km，交通较方便。 

综上，评估对象的区位条件好（交通条件好、自然环境好，基础设

施条件好，地理位置优越，开发前景好），调整系数取 3 档，赋值 1.10。 

各基准价因素调整详见附表 5。 

14.3.3 基准价因素调整法采矿权评估结果 

（1）单位资源量采矿权评估结果 

根据评估确定的模型，将确定的基准价各调整因素参数代入评估模

型，计算出单位资源量采矿权评估结果为： 

P＝Pj×q×s×u×p×λ×z 

=2.00×0.96×1.05×1.05×0.92×1.02×1.10 

=2.18（元/吨） 

（2）评估对象采矿权价值评估结果 

根据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原理和评估模型，经选取合理的评估参







秀山县溶溪镇回星村三角组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正文 

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34 — 

料提供方未做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

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4）本评估报告含有若干附表和附件，附表是构成本评估报告的

必要组成部分，与本评估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附件是编制本评

估报告的重要依据。 

（5）本评估报告经本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

并加盖评估机构评估报告专用章及矿业权评估师专用章后生效。 

17.4 其他 

本次评估结论仅供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定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时

参考使用，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际确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不必然

相等。 

18．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本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从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

有效（自 2025 年 3 月 3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0 日）。超过一年此评估结

论无效，需重新进行评估。 

（2）本评估报告及评估结论仅供委托方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

目的和用途，不应同时用于或另行用于其他目的。 

（3）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属于委托方。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

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公司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

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未经委托方许可，本公司不会随

意向任何单位、个人提供或公开。 

（4）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19．评估报告日 

本项目评估报告日为 2025 年 4 月 18 日。 

 

 














